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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自然人的概念 首先应注意公民和自然人这两个概念的区别

。虽然在我国《民法通则》中两者是等同的，在一般意义上

讲，公民就是自然人，自然人就是公民。但在学习了国际法

，特别是国际公法以后，大家就会明白，公民和自然人实际

上是不一样的。公民肯定都是自然人，而就一个具体的国家

来说，自然人却不一定都是这一个国家的公民。我1994年

、1995年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既拿

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同

时他又拿了加拿大的绿卡，甚至护照，这时候他就是双重国

籍了。 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我们强调其民事主体资格的广

泛性和主体地位的平等性。所谓主体资格的广泛性，就是说

任何人都要参加民事法律关系，不管他自愿不自愿，只要他

生到这个社会上来，就得参加这些法律关系，就要形成各式

各样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和人身关系。 所谓平等性是指，因

为民法调整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所以，国家无疑可以剥夺一个人的政治权利，但却没有哪一

个法律规定可以剥夺一个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我上研究生的

时候，最高法院的同志来给我们讲课，讲到当时的一个经典

案例：文革结束以后，上海市落实政策的时候遇到一个难题

，姚文元的父亲去世后，当时文革抄家时从他的家中抄没了

一些东西，但当时姚文元本人正在监狱中关着，那么落实政

策时，姚文元有没有继承权呢？要不要向他返还这些财产呢



？当然，根据民法的理论，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国家并没

有剥夺其民事权利能力。 前些时候，媒体报道，张君案判决

以后，重庆一家报纸刊发了一则专题报道，详细披露了张君

与其情妇秦某如何相识、同居，描绘了秦某母女与张君的“

三角恋”，该文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故张君的情妇秦

某要诉某报侵权，而且她的死刑可能会因此而被推迟。据媒

体记载，秦25岁的女儿看到报道后认为该文没有依据，部分

文字“像一部黄色小说”，严重侵犯其名誉权。据称，其男

友看到报道后与之分手了。在看守所里的秦某知道后，也十

分气愤，表示文中的叙述与事实不符，侵害了自己与女儿的

名誉，并委托律师处理此事。其律师受其委托向该报社发出

律师函，要求该报社为秦某母女恢复名誉，登报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但该报社没有作出回应。因此，秦某

母女将向重庆市的法院递交诉状，起诉该报社。但除非法院

当天审理、当天判决，否则秦某的死刑就有可能无法按期执

行了。因为即使当日判决，也要等到15天后判决才能生效；

不论哪方败诉，都有可能上诉，这样拖的时间就更长，将大

大超过秦某的死刑执行期。故此事后来不了了之，但其向我

们同样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还有无民事

权利的问题。 我们在复习有关自然人的理论部分时，首先还

是要把基本概念搞清楚。考试的时候要出题，就一定会围绕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这两个概念来进行。 什么叫做

民事权利能力呢？所谓民事权利能力，是国家通过法律赋予

民事主体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这么一种法律上的地位或者

说资格。复习到民事权利能力这一部分内容的时候，你首先

记住八个字：即就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而言，其“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 所谓“始于出生”，是指民事权利能力是从一

个自然人一生下来的时候即开始；所谓“终于死亡”，则强

调一个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到死亡的时候即终止。一个公民的

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这涉及到非常重

要的权利义务的享有问题。既然“始于出生”，在一个人没

有出生的时候他就不能够享有权利；反过来讲，当一个人已

经被医学上认定为死亡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不再是民事主

体了，已经是尸体了，不能作为民事主体，当然也不享有权

利能力。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和终止，对公民的民事权利，

财产关系、人身关系均具有重大的法律意义。 《人民法院案

例选编》中有这样一则案例：一个刚结婚的年轻人有一天晚

上正在看电视，突然有人破门而入，用枪打中了离这位男士

的心脏6公分远的地方，他随即毙命。然后那些暴徒又打死了

他的妻子。按照继承法中“切蛋糕”的财产分割办法，男女

双方假如共同拥有120万元的财产的话，第一刀切下来男女各

一半即60万。所以，男的先死的时候，女方及男方的父母加

上孩子共有4个继承人，这就意味着男方的父母每人只可分

到15万。而女方的一半再加上15万，当继承女方的财产的时

候，女方的财产即有75万了，这时丈夫已去世，故只有女方

的父母、还有孩子共三个继承人，所以女方的父母即各分

得25万元。这就使人感到产生了一种不公平的结果，男方父

母总共要比女方父母少分20万。双方发生争执以后，男方的

律师在法庭上提出，谁说男方先死的？女方的律师说，罪犯

有供述，他是先打死男的，而后打死女的。男方的律师就说

，罪犯的供认只能证明男方先中弹，女方后中弹，并不能证

明他俩之中谁先死亡。难道先挨一枪的就一定先死，后挨一



枪的就一定后死吗？ 后来法院根据我国《关于贯彻执行若干

问题的意见》中的规定：相互有继承权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

中死亡，如不能确定死亡的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

人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果几个死亡人辈分

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几个死亡人辈分相同，推定同时死

亡，彼此不发生继承关系，由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 

讲到这里，我们还需要注意，在各种基本制度、基本理论的

把握上，事实上，我们也只能是“采其大旨”，背诵其要点

。比如上述规定，我们作学生的时候，就将其总结为“没继

承人先死，长辈先死，同辈同死”。这样可能就好记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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